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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案中，原告主张的“个人
在住宅内的活动以及进出住宅
的信息”是否属于隐私权的保护
范围？被告在自家门口安装门
铃的行为是否侵犯了原告的隐
私权？这都是信息化时代和高
科技发展给传统隐私侵权案件
带来的新问题。

冯庆明介绍，民法典颁布之
前，隐私权这个概念多在法学理
论和研究中有所提及，我国法律
是没有对“隐私”概念的直接规
定的，只有一些关于隐私的内容
散见于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侵
权责任法、刑法等法律中。民法
典则首次将隐私权以法条的形
式加以规定，即“隐私是自然人
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
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

密信息”，并将“私人生活安宁”
明确纳入隐私权保护范畴。

该案的生效裁判指出，自然
人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
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允许他人
非法获悉、收集、利用和侵扰；尽
管被告安装门铃具有一定合理
性，但民事主体在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时，也负有不妨害他人合法
权益的注意义务。上述认定是
对权利行使边界的准确解读，体
现了司法实践对隐私权保护范
畴问题与时俱进的认知，与民法
典的规定和精神相符合。冯庆
明提醒，居民若要安装此类监控
设备，尽量安装在家庭内部，确
实需要监控外部的，应做到不对
他人造成干扰，或征求邻居等的
同意。 （晚报记者 甄泽）

安装可视门铃打扰了谁？
法官：权利有边界，不可在使用中侵犯他人隐私

本报讯 深夜，一箱一箱“轩
尼诗”“马爹利”洋酒从一户人家
悄悄运出，流入某酒吧……近
日，警方根据线索展开调查，成
功捣毁一个产销假冒名牌洋酒
的团伙。

前不久，市公安局食药环支
队获得一条线索，有人制作假洋
酒，并将酒卖入市区几家酒吧。
办案民警展开调查，发现居住在
新吴区的周某十分可疑。周某
家中常有大桶原液运入，夜深人
静时，还有人悄悄把一箱箱成品
酒运到酒吧车库交易。随着调
查深入，民警发现这背后隐藏着
一个通过产销假酒牟取暴利的
团伙。

前期掌握相关证据和嫌疑
人活动规律后，警方会同相关部
门采取集中收网行动。参与办
案的园区派出所民警介绍，在周
某家中不仅当场查获了假酒的
原液，还查获了各种制作假酒的
工具。“嫌疑人家里制备了灌装
机，还有很多空的洋酒瓶，品牌
洋酒的瓶盖瓶塞成箱堆放在地
上，酒瓶上的前后标、防伪标、激
光标等一应俱全。”随后警方又
在某酒吧抓获了销售主管王某，
查获周某销售到该酒吧的十几
箱假酒。截至目前，警方共抓获
犯罪嫌疑人10名，打掉生产窝点

2 个，查封
仓库7个，现场查扣
各类成品假冒名牌洋
酒2100多瓶，以及各类
包装材料4万余份。

据调查，嫌疑人周某以前就
从事假酒生意，后来觉得转手赚
差价利润空间不够大，萌生了自
己采购原料制作假酒的念头。
2019年8月起，他从娱乐场所大
量回收各类品牌空洋酒瓶，又网
购了低端桶装洋酒及灌装、封装
设备，用购来的原液直接灌装。
一番捣鼓下一瓶“名牌洋酒”就
制作好了，周某与之前就联系的
酒吧主管联系，谈妥价格后把假
酒销入市区两三家酒吧以及苏
州的多家酒吧。这些假酒一旦
摆上吧台，身价立马直线上升。
比如一瓶假冒的轩尼诗VSOP，
成本价仅五六十元，周某卖给酒
吧是160元左右，市场上一瓶正
品售价为400多元。还有一种
马爹利蓝带，假酒成本在160元
左右，卖到酒吧是400元一瓶，
市场价在1200元左右。一年多
里，周某销售额超过70万元。

该团伙嫌疑人因涉嫌生产
销售伪劣产品罪，已被采取刑事
强制措施，案件在进一步调查
中。警方提醒，消费者购买高档
品牌洋酒时，除了注意选择正规

的购买渠道之外，还可以查看洋
酒标签上是否有中文标识及卫
生检验检疫章。正品洋酒防伪
盖做工严密、塑封整洁，同时瓶
内液体透亮。若在购买和饮用
中发现异常，请留意保存证据并
及时报警。

（小任/文 警方供图）

本报讯 一名外卖送餐员无
视地面上“禁止停车”的警示字
样，也不听停车管理人员劝阻，将
电动车停放在路口的人行道板
上。日前，滨湖城管三中队执法
人员在融创茂周边开展日常巡查
时，遇到了此事。执法人员上前
亮证执法，告知其需接受相应的
行政处罚。

“凭什么罚我？凭什么这里
不能停车，我不知道！我送餐赶
时间，我要走了！”这名外卖小哥
拒不配合，情绪激动，执意要离
开。执法人员耐心进行了劝阻。
当事人似乎冷静了下来，开始配
合接受处罚。

正当执法人员按规定流程在
执法平台上进行操作时，当事人
的情绪再次爆发，一再称自己“赶
时间”，并挥拳将执法人员的口罩
打落，接着又企图驾车离开。随
后，看驾车离开无望，他直接躺倒
在地，一边高呼“城管打人”吸引
路人注意，一边打电话报警。面
对当事人的无理取闹，执法人员
始终保持冷静克制，用执法记录
仪对事情全过程进行了记录。最
后，双方到派出所进行处理。经
调查后，当事人因暴力抗法和报
警情况不实受到行政拘留五天的
处罚。

执法人员介绍，就在这起事
件后不久，另一名同样未在规定
地点停放非机动车的市民主动配
合执法人员的“小微执法”工作，
不到5分钟就完成了处理流程。

据了解，自去年开展“小微执
法”工作以来，滨湖城管积极开展
针对“乱扔垃圾”“遛狗不牵绳”

“车辆乱停放”等不文明行为的现
场查处工作，辖区内不文明行为
大幅减少，市容环境水平显著提
升。 （甄泽）

赶时间也要守规矩

外卖小哥
抗拒执法被拘留

带有自动录入和摄像功能的可视门铃已是颇为
普遍的智能家居产品，但若是邻居把这样的门铃就
安装在附近，自家的情况全被拍摄了下来，该怎么
办？昨天上午，梁溪法院就通报了这么一起案件。

张某与吴某为邻居。2019年时，吴
某给家中大门安装了可视门铃，该门铃
具有红外夜视、自动摄录、存储、上传网
络等功能，吴某打开可视门铃软件，就能
掌握家门口的所有情况，而一旦有人员
从门前经过，也会唤醒门铃自动摄入。

邻居张某却因为吴某家新添置的
“高科技”产品而感到焦虑。原来，张某
与吴某两家入户门最近距离仅1.56米，
张某出入自家房屋需经过吴某门口，其
进出房屋的规律、状态等信息均可被吴
某家的可视门铃记录。假如张某敞开家
门的话，屋内状况都在吴某门铃的监控
及摄录范围内。张某认为，吴某家的可
视门铃不但记录了自己出入房屋的时

间，还拍摄到了屋内情况，严重侵犯了他
的隐私。为此，张某将吴某诉至法院。

梁溪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冯庆明介
绍，我国的法律并不禁止居民安装这种
可视门铃，但居民在购买和安装这种监
控设备时，需要考虑两点，即是否有必要
和是否会对他人生活安宁、隐私造成侵
犯：“该案中所在小区有健全的物业、楼
下有门禁系统，公共区域也有监控设备，
虽然被告人没有侵犯他人隐私的主观故
意，但显然已超出了必要限度，侵犯了原
告的私密空间，对他人生活造成了影响，
因此我们认为被告安装可视门铃的行为
造成了侵权。”最终，法院判决吴某拆除
可视门铃，并删除相关影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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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可视门铃侵犯邻居隐私

安装监控设备不得妨害他人合法权益


